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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2024年4月30日，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圣

股份”）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含利息)余额11,323.7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2.79%。

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证监局下发的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4〉12号），责令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6个月内完
成整改，解决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潘先文已自行偿还部分占用资
金1,620.86万元，债权人重庆市万盛区恒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出具《自愿放弃
权利通知书》，承诺“自愿放弃对三圣股份在（2021）渝0110民初14529号民事判
决书、（2022）渝05民终8238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全部债权及相关追索权利，并
同意解除对三圣股份及三圣股份财产的相关权利限制措施”，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的解决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公司
将聘请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意见，资金占
用问题是否完全解决尚待中介机构等核查确认。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
情况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整改进展情况
公司董事会一直高度重视上述问题，并将持续督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在

规 定的期限内完成整改。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含利

息)余额 10,807.52万元（其中公司与控股股东控制的重庆市碚圣医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碚圣医药”)共同向重庆市万盛区恒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辉小贷”)借款，并将该借款提供给碚圣医药使用构成的关联方资
金占用余额为 9,900.75万元；海外子公司违规对 SSC向埃塞俄比亚NIB国际银
行借款提供担保，因SSC未到期偿还本息被NIB银行强制从海外子公司账户划
款导致的资金占用余额为 906.78万元），以上合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31.30%。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潘先文已自行筹措资金
1,620.86万元（其中包括上述海外子公司违规对 SSC向埃塞俄比亚NIB国际银
行借款提供担保，因SSC未到期偿还本息被NIB银行强制从海外子公司账户划
款导致的资金占用余额为 906.78万元）偿还上述部分资金占用；恒辉小贷已向

公司出具《自愿放弃权利通知书》承诺“自愿放弃对三圣股份在（2021）渝0110民
初14529号民事判决书、（2022）渝05民终8238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全部债权及
相关追索权利，并同意解除对三圣股份及三圣股份财产的相关权利限制措施。”

3、公司海外子公司三圣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圣药业”）于 2019年 6
月26日与埃塞俄比亚NIB国际银行（以下简称“NIB银行”）签订抵押担保合同，
以其厂房和机器设备作为抵押物为SSC Construction P.L.C（以下简称“SSC”）向
NIB银行借款4亿比尔（折合人民币约5,183万元）提供担保，该事项未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已构成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因上述事项导致
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SSC已提前结清贷款，NIB银行已解除对以三圣药
业厂房和机器设备的抵押。公司已启动当地律所和国内律所对 SSC还款的手
续及相关资料进行核查的工作。

二、后续工作安排
针对恒辉小额贷出具《自愿放弃权利通知书》的相关事项，公司还将请律师

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针对资金占用问题的整改事项，公司还将请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等相关必要工作，资金占用问题是否完全解决尚待中
介机构等核查确认。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可能被实施停牌、退市风险警示的时间安排
若经最终核实确认，公司未能按照责令改正要求在六个月内清收被非经营

性占用资金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自责令改正期
限届满后次一个交易日（2024年11月11日）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停
牌期限不超过两个月。在停牌期限内完成整改的，公司股票复牌；停牌后两个
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两个
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提醒投资者充分
关注公司股票停牌、被实施风险警示等退市相关风险。

四、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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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重庆证监局责令改正措施决定后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17日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并于 2024年 11月 1日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议案》，详请请参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8日、2024年11月2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的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2]）《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4[063]）和《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71]）。

根据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公司将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系统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回购股份的实施
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本次回购股份价
格不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的 150%，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2,2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44,300
万元（含）。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85元/股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上
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4,082.95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50%，
按回购金额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2,046.08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
本的0.25%；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证
券市场变化确定股份回购的实际实施进度。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
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

二、依法通知债权人相关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股份涉及公司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凡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公告披露之日向公司申
报债权。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披露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凭证及身份证明文件可以向公

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上述期限内向公司申
报债权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
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以及其他凭证的原件

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代理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
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债权人可通过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人申报联系方式

如下：
1.申报时间：自本公告之日起 45天内（工作日：9:00一 11:30、13:00一 17:

30）；
2.申报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9号轮船招商总局大楼；
香港干诺道中168-200号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厦32楼；
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4.电话：+86-21-63361872；
5.传真：+86-21-63333162（传真中请注明：债权申报）；
6.电子邮箱：IR@cmhk.com（邮件中请注明：债权申报）；
7.其他说明：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

为准，请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字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
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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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蔡小如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特别提示：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

以上股东蔡小如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根据广东省中山市
第二人民法院作出的（2024）粤 2072执恢 5091号执行裁定书，对被执行人蔡小
如先生持有的公司10,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2%）无限售流通股强制卖
出（变现），减持区间自 2024年 11月 7日起至 2024年 12月 31日内，拟通过集中
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卖出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0,500,000股，具体情况如下：

一、持股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蔡小如先生持有公司82,573,88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7.20%，全部被司法冻结。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62,084,024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5.41%。若本次被动减持完毕，蔡小如先生将持有公司股份 72,073,88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28%。

二、本次被动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司法处置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股份及因权益分派送转的部分股

份、公司2015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认购配套资金所发行的部分股份、二级
市场认购部分股份

3、减持方式：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卖出
4、拟减持数量：10,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2%
5、减持期间：自2024年11月7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内完成
6、价格区间：市场价格
本次被动减持主体蔡小如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
定的情形。

三、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属于被动减持，减持计划尚存在具体的减持时间、数量、价

格的不确定性，蔡小如先生所持部分公司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处置导致股份变
动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本次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公
司将持续关注蔡小如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的后续变化情况，并督促其及时、依法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详见
公司于2021年10月16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
告》。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情形发生变更，也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有关事项的通知》
(深证上 (2023] 924 号)规定，本次被动减持的股份在 2023年 8月 27日前已被
质押，本次因违约处置导致的股份被动减持不违反《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
行为有关事项的通知》。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
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2、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作出的（2024）粤2072执恢5091号执行裁定

书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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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暨被动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项目未签署正式合同，相关合同签署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具体内容

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
2、在合同签署和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因政策因素、市场因素、业主方筹资以

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合同的签署和执行。
3、本项目授标函仅为框架性约定，项目执行方式为固定金额订单（Fixed

Order）与随需交付订单（Call-off Order）相结合。
4、本项目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近日，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Jereh Oil & Gas Engineering Corporation–Abu Dhabi（杰瑞石油天然气工程
有限公司阿布扎比分公司，以下简称“杰瑞油气工程”）收到业主方Abu Dhabi
Company for Onshore Petroleum Operations Ltd.（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
司陆上公司，以下简称“ADNOC Onshore”）发送的关于 Bab、Bu Hasa和 South
East区块的井场数字化改造EPC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的项目授标函，授标
函预估总金额9.2亿美元（约合65.55亿元人民币，不含增值税）。本项目主要情
况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概述
1、项目名称：Bab、Bu Hasa和South East区块的井场数字化改造EPC项目
2、招标单位：Abu Dhabi Company for Onshore Petroleum Operations Ltd.
3、中标单位：Jereh Oil & Gas Engineering Corporation–Abu Dhabi
4、项目介绍：ADNOC Onshore计划在Bab、Bu Hasa和South East三个油田

区块内升级现有井口设施以实现数字化操作，涵盖油井、注水井、WAG井和废
水处置井等多种井型。项目主要内容包括对各老旧井场进行智能化改造、数字
化建设工作，项目旨在提高油田生产效率，提升生产安全性，并通过增加各类智
能化设备，进行数据链接、数据汇总和分析，以实现三个油田的从传统的人工巡
检向无人值守、数字化井场转型，打造智慧油田。

5、项目金额：授标函预估总金额 9.2亿美元（包含部分暂定金额，不含增值
税），项目承诺最低合同额为总金额扣除暂定金额后的50%。

6、项目期限：总工期预计为42个月
7、项目执行方式：固定金额订单（Fixed Order）与随需交付订单（Call-off

Order）相结合，具体订单确认和执行情况以及最终结算金额根据实际作业量确
定。

8、项目类型：EPC总包项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ADNOC Onshore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公司经

营的油田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原油日产量约400万桶，是阿联酋历史最悠久
的石油生产公司之一，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和信用评级。

该公司与我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杰瑞油气工程具备较为丰富的油气田地面工程技术能力和建设经验，现有

的技术、资源能够满足本项目实施需要，若本项目正式签署并顺利实施，将有利
于公司在阿联酋乃至中东地区陆上油气田一体化开发建设工程服务市场的进
一步巩固和拓展，提升公司在中东地区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认可度，并将对公
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本项目授标函仅为框架性约定，
项目执行方式为固定金额订单与随需交付订单相结合，具体订单确认和执行情
况以及最终结算金额根据实际作业量确定。

本项目的实施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本项目而与相关
方形成依赖。

四、风险提示
本项目未签署正式合同，相关合同签署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具体内容以

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在合同签署和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因政策因素、市场因
素、业主方筹资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合同的签署和执行。

本项目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公司后续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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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项目授标函的自愿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等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2023年 12月 15日，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等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截至本公告日，中国证监会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

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公司将继续积极配合中国

证监会的调查工作。

2、公司前三季度发生大额亏损

2024年前三季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95亿元，同比下滑

768.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97亿元，同比下

滑698.25%。中装转2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证鹏元”）就公司三季报出具了中证鹏元公告【2024】478号《中证鹏元关于关注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三季度业绩亏损等事项的公告》：综

合考虑公司现状，中证鹏元决定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BB，评级展望维持为

稳定，“中装转2”信用等级维持为BB。同时中证鹏元将密切关注公司项目回款、

盈利能力和流动性变化、以及股权变动等情况，并持续跟踪以上事项对公司主体

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以及“中装转 2”信用等级可能产生的影响。公司基本面存

在进一步下滑的风险，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切实提高风险意识，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3、公司因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已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且尚未解决

公司因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8月修订）》第9.8.1条第（六）项“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规定，公司股票交

易触及了“其他风险警示”情形。自2024年2月27日复牌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

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由“中装建设”变更为“ST
中装”。

2024年 7月 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

项的进展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基本账户已经解除冻结，公司部分主要

银行账户及货币资金仍处于被冻结状态。基于上述情况，公司仍处于主要银行

账户被冻结的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4、公司能否进入正式重整程序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024年5月24日，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

院裁定启动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申请人的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后续是否

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公司股票已连续3个交易日（2024年11月1日、11月4日、11月5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

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公司股票已连续3个交易日（2024年11月1日、11月4日、11月5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

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形。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一）2024年前三季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95亿元，同比

下滑 768.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97亿元，

同比下滑698.25%。中装转2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证鹏元”）就公司三季报出具了中证鹏元公告【2024】478号《中证鹏元关于

关注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三季度业绩亏损等事项的公

告》：综合考虑公司现状，中证鹏元决定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BB，评级展望

维持为稳定，“中装转2”信用等级维持为BB。同时中证鹏元将密切关注公司项

目回款、盈利能力和流动性变化、以及股权变动等情况，并持续跟踪以上事项对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以及“中装转 2”信用等级可能产生的影响。公司

基本面存在进一步下滑的风险，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二级市场交

易风险，切实提高风险意识，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问，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四）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

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二）2023年 12月 15日，公司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等被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截至本公告日，中国证监会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公

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公司将继续积极

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基于上述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2024年前三季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95亿元，同比

下滑 768.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97亿元，

同比下滑698.25%。中装转2评级机构中证鹏元就公司三季报出具了中证鹏元

公告【2024】478号《中证鹏元关于关注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三季度业绩亏损等事项的公告》：综合考虑公司现状，中证鹏元决定维持公司

主体信用等级为BB，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中装转2”信用等级维持为BB。同

时中证鹏元将密切关注公司项目回款、盈利能力和流动性变化、以及股权变动等

情况，并持续跟踪以上事项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以及“中装转2”信用

等级可能产生的影响。公司基本面存在进一步下滑的风险，公司郑重提醒广大

投资者充分了解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切实提高风险意识，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2024年 2月 2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暨股票

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及股票停牌的公告》，因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8.1条第（六）项“公司主要

银行账号被冻结”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触及了“其他风险警示”情形。自 2024
年2月27日复牌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

票证券简称由“中装建设”变更为“ST中装”。

2024年 7月 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

项的进展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基本账户已经解除冻结，公司部分主要

银行账户及货币资金仍处于被冻结状态。基于上述情况，公司仍处于主要银行

账户被冻结的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五）2024年5月24日，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目前公司尚未收

到法院裁定启动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申请人的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后续

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六）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

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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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11月5日（星期二）上午10：30
2、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比亚迪路3009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王传福先生
6、本公司于 2024年 10月 1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发了股东会通知，也于
2024年 10月 18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刊发了
股东会通告，并按规定派发了通函。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如下：

分
类

A
股

H
股

总
体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人
数

43

4

47

代 表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股）

1,045,096,630

525,317,605

1,570,414,235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35.9230

18.0567

53.9797

网络投票情况

人数

4,943

-

4,943

代 表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股）

164,850,210

-

164,850,210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5.6664

-

5.6664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4,986

4

4,990

代 表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股）

1,209,946,840

525,317,605

1,735,264,445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1.5894

18.0567

59.6461

2、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香港中央证券有限公司监票人、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见
证律师。

三、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会议议题的4项

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审议〈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A股中小投资者

代表股数

1,209,946,740

525,317,605

1,735,264,345

189,661,252

赞成股数

1,209,372,735

522,657,803

1,732,030,538

189,087,247

赞成比例%

99.9526

99.4937

99.8136

99.6974

反对股数

362,295

2,597,099

2,959,394

362,295

弃权股数

211,710

62,703

274,413

211,71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通过，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二)《关于审议〈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
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A股中小投资者

代表股数

1,209,946,740

525,317,605

1,735,264,345

189,661,252

赞成股数

1,209,365,635

522,836,770

1,732,202,405

189,080,147

赞成比例%

99.9520

99.5277

99.8235

99.6936

反对股数

361,995

2,390,153

2,752,148

361,995

弃权股数

219,110

90,682

309,792

219,11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通过，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比亚迪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A股中小投资者

代表股数

1,209,946,740

525,317,605

1,735,264,345

189,661,252

赞成股数

1,209,362,410

523,140,168

1,732,502,578

189,076,922

赞成比例%

99.9517

99.5855

99.8408

99.6919

反对股数

358,320

2,090,161

2,448,481

358,320

弃权股数

226,010

87,276

313,286

226,01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通过，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四)《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1,209,946,840

525,317,605

1,735,264,445

赞成股数

1,201,049,366

524,823,583

1,725,872,949

赞成比例%

99.2646

99.9060

99.4588

反对股数

208,709

3,213

211,922

弃权股数

8,688,765

490,809

9,179,574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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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秀文路908号B座15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43

143

158,902,298

158,902,298

68.5835

68.58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会议由董事长孙洪军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余美伊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8,467,186

比例（%）

99.7261

反对

票数

432,281

比例（%）

0.2720

弃权

票数

2,831

比例（%）

0.001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8,469,265

比例（%）

99.7274

反对

票数

430,202

比例（%）

0.2707

弃权

票数

2,831

比例（%）

0.0019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8,468,555

比例（%）

99.7270

反对

票数

430,202

比例（%）

0.2707

弃权

票数

3,541

比例（%）

0.002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员
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员
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5,994,
360

25,996,
439

25,995,
729

比例（%）

98.3536

98.3615

98.3588

反对

票数

432,281

430,202

430,202

比例（%）

1.6356

1.6277

1.6277

弃权

票数

2,831

2,831

3,541

比例（%）

0.0108

0.0108

0.013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涉及的议案1-3为普通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2、议案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议案1、2、3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关联

股东未出席本次会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亦涛、王舒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

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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